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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打擊市道，商販為救市搵人「做媒」吹噓

產品的手法死灰復燃。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到深

水埗一帶的露天檔攤，直擊一街有三檔以這種手

法谷銷情，更有找街坊扮客人回來檔位重複「幫

襯」並美言產品：「好嘢嚟㗎！」力求營造羊群

效應，吸引真客人掏腰包購買。最誇張的是一個

賣手機屏幕放大器的檔攤，連同檔主竟有4人合力

演出這場戲碼。當食環署掃

蕩時，「做媒者」幫檔主

「走鬼」即露出馬腳，記者

還直擊檔主疑給「做媒者」

20元，作為每次「做媒」的

報酬。

街邊檔4人做媒 演戲賣20蚊貨
圖製羊群效應谷銷情 遇「走鬼」幫手推貨露馬腳

疫情打擊下，港人消費能力及意慾明顯下降，為
營造搶手的氛圍，街邊檔搵人「做媒」帶頭搶

購的手法重出江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深水埗鴨寮街巡查，發現

一名檔主在其流動攤檔前叫賣藍牙耳機：「最新款
藍牙耳機！不買沒關係，過來試用一下！」他落力
叫賣之際，檔攤前有一名女子長時間徘徊，趁無人
圍觀時她會不時與檔主閒談，但每當有顧客上前圍
觀，該女子即拿起檔位的耳機試用，當圍觀人數增
多時還會幫口說：「我覺得這款（耳機）不錯，你
都可以試吓。」
記者靠近時，檔主有見人流漸減少，竟「露出馬

腳」跟該女子說：「你去食飯先喇！」只見該女子拎
起推車上的外賣盒轉身離開。
記者轉頭到另一流動攤檔，檔主以20元出售「摺
疊式手機高清放大器」，簡而言之，即是一個長方形
可摺疊的塑料放大鏡，方便將手機屏幕影像放大。當
時圍觀人數眾多，為識別「做媒者」，記者在攤檔後
方偷偷觀察片刻，發現一名剛買兩個放大器的紅衣女
子，竟折返並掏出現金再次幫襯。

後巷交還貨品 疑收酬二十元
就在記者起疑的瞬間，食環署執法人員正巧到場，

電光火石間，該名紅衣女子馬上收好現金，跟檔主一
起推着手推車逃離現場，「做媒」戲碼敗露。奇怪的
是，該所謂「放大器」售價20元其實已經相當低，檔
主仍不惜請人「做媒」，一唱一和吹噓放大器的功
效，「手機放入便有高清效果」「夜晚關燈還有3D
效果」等等。

記者隨即尾隨他們到後巷，發現檔主和紅衣女子正
在秘密交談，突然一名藍衣阿伯出現，將手上的放大
器交還檔主，又從檔主手中接過40元現金，記者才憶
起該名阿伯剛才在攤檔徘徊許久，試用放大器後「幫
襯」買了一個。放大器索價20元，在後巷檔主給阿伯
40元，扣除貨款的20元，換言之20元可能就是每次
「做媒」的報酬。
翌日，記者再度來到此攤檔周圍徘徊，見到一名身

穿橫條上衣的長者連續兩次購買放大器，定睛一看原
來就是前一天後巷所見的藍衣阿伯。
他拿着兩個放大器離開檔位，記者尾隨他到路邊隱

蔽處，該處已有一名女子坐在路旁，阿伯迅速將貨品
交給該名女子。
「做媒」屢見不鮮，但連同檔主竟共有4人合力做

這場戲倒也少見。香港文匯報記者靜待時機走近阿伯
詢問「做媒」報酬，對方即惱羞成怒：「我做乜要話
畀你知？」

老闆疑親自落場扮鬼扮馬
另一邊廂，該街另一個短期舖位正在叫賣「熱敷藥

包」，宣稱「邊度痛都可以敷」「可用上萬次」。一
連兩日，記者都發現同一名「做媒」男子在檔前試用
藥包，一時放在頭頂，一時又擺在肩頸處，當有顧客
圍觀時，他便作狀掏錢「購買」，走開一陣又返回檔
口重複之前動作。
記者等到入夜該檔休息時發現，該男子不只是「做媒

者」，更是老闆一夥，不單幫手點貨，更用紙筆記賬。
記者佯裝購買，上前詢問其生意狀況，對方答非所問：
「做埋今日就走啦！」但第二日仍在此處。

街頭「做媒」
已不是新鮮事，這
種不良營銷手法常
見於一些短租商舖
或流動商販中。大
律師陸偉雄（見

圖）表示，多年來「做媒」現象之所
以屢禁不絕，根本原因是舉證難度
高，「如果你只看到一個人狀似『做
媒』重複購買，而未能提供他將貨品
交還商販的證據，就很難告他。」
陸偉雄表示，街頭「做媒」是一種

不良營銷手法，能否執法視乎有無證
據。以香港文匯報記者放蛇的攤檔為
例，無論是街坊還是職員「做媒」，
一旦將假扮顧客時所買的商品及費用
交還商販，即屬詐騙行為，「由於
『做媒者』並未實質上購買商品，而
是以購買的假象來誘導其他顧客購
買，所以屬於詐騙。」

須加強監管增檢控
詐騙行為的最高罰則為 14年監

禁，陸偉雄說：「坐監是免不了的。」
「做媒」在涉嫌干犯欺詐罪或串謀

詐騙罪的同時，還可能違反2012年
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中的「誤
導性遺漏」罪行。根據該條例，如果
有關商戶採取的營銷手法，遺漏或隱
藏了重要信息，因而導致消費者做出
交易決定，則該次交易屬誤導性遺
漏。
換言之，如果顧客本不會購買該商
品，而是因為「做媒者」假裝購買或
媒人對商品的評價而決定購買，那麽
該商販便觸犯「誤導性遺漏」罪行。
陸偉雄坦言，「即使一個非專門處
理『做媒』案件的律師，每年也接到

20 宗左右這類
案件。」現在這
方面法例是完善
的，但需要執法
部門加強監管以
及增加檢控力
度，才能發揮更
有效的阻嚇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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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橫條上衣的男子(紅圈)在一個攤檔扮客圍觀，「做媒」試用藥包。

●●橫條上衣男子幫橫條上衣男子幫
檔主執拾貨品檔主執拾貨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疫情令經濟
陷入寒冬，各行各業都有倒閉潮出現，惟作
為受影響僱員「安全網」的破產欠薪保障基
金多年來都未有及時按社會發展調整保障範
圍，當中欠薪保障的上限更已經25年未曾調
整，工聯會指基金去年處理的個案在四大保
障範圍的平均申索額均高於保障上限，要求
政府將欠薪保障調升至7.6萬元，並優化相關
申請程序。

上限25年未調整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是用於協助僱主無力償

債而被拖欠金錢的員工，但基金四個保障項
目的申索上限均多年未作調整，當中欠薪及
代通知金的上限更是維持在1996年的3.6萬
元及2.25萬元水平。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表示，破欠

基金去年接獲超過3,000宗申請，工資、代通
知金、遣散費及假期薪酬的平均索償額分別
為41,482元、23,499元、67,188元及10,998
元，全部都高於目前的申索上限。
去年底被香港律師會接管的黃馮律師行員

工目前正透過破欠基金追討欠薪，協助他們
的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副會長陳勇華透
露，其中一名苦主的月薪超過9萬元，即使
他最終成功追討，亦只能取回約四成欠薪，

批評基金的保障額脫離現實工資水平。
假期薪酬保障金額同樣不足，在黃馮律師

行任會計的May表示，律師行工作繁忙，不
少同事都未能放假，公司大部分年資較深的
同事都未獲足夠賠償。
僱員在職最後一天之前4個月內未獲支付

的工資均獲保障，工聯會建議參考去年第四
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每月入息中位數，
將欠薪特惠款項上限調升至7.6萬元，並按機
制調整其他保障範圍的申索上限。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鄧家彪表示，破

欠基金近年每年均有約三四億元盈餘，而截
至去年12月底的結餘更多達61億元，認為基
金有能力承擔工聯會所建議的新索償上限，
「許多基層工種月入已經過萬元，欠薪保障
額明顯不足。」

基金撥款進度未如理想
同時，工聯會指，不少工友要用五六個月

才能成功從破欠基金取得特惠金，所需時間
遠多於政府預計的平均2.1星期。黃馮律師行
有受影響員工為求盡快取得索償，主動放棄
爭取原本應得的年終雙糧以簡化程序，造成
不公情況。工聯會建議同時增加資源和簡化
流程以加快進度，讓工友早日取回「救命
錢」。


